附件1
红寺堡区异地户籍常住居民申请低保信息协查函
宁夏回族自治区     市     县（区）     乡镇（街道）：

兹有我乡镇（街道）常住居民        ，身份证号（    ），户籍地为宁夏回族自治区     市     县（区）     乡镇（街道）     村（居），于2021年   月   日向我乡镇（街道）申请（城市低保/农村低保）。请贵单位配合调查核实申请人及家庭在户籍地是否享受低保情况、家庭经济状况和固定资产等情况（见附件），并将调查核实情况于2021年  月  日函复我乡镇（街道），我乡镇（街道）会认真参考贵单位的调查核实情况，作为低保审核审批的重要依据。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吴忠市红寺堡区    乡镇人民政府（新民街道办事处）

2021年  月  日

备注：此函用于我区宁夏籍非红寺堡区户籍常住居民申请低保信息协查
	红寺堡区异地户籍困难群众经济状况信息核查表（宁夏户籍）

	申请人姓名
	
	性别
	
	民族
	
	户籍人      口数
	
	照片粘贴处

	户籍地
	
	年龄
	
	迁出户籍地时间
	
	

	现居住地
	红寺堡区           乡镇（街道）               村（居）
	

	是否纳入低保
	未纳入城乡低保□
已纳入城市低保□
已纳入农村低保□
	身份证号
	

	赡（抚、扶）养人员信息
	姓名
	每年赡 （抚、 扶）养费
	性别
	与申请人关系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健康、残疾、患病）
	职业状况
	年收入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家庭财产状况
	房产
	是否拥有房产
	房屋地址
	建筑面积(㎡)
	房屋性质
	房屋来源
	购（建）房时间

	
	
	
	
	
	
	
	

	
	耕地
	是否拥有耕地
	种植物
	耕地面积（亩）
	耕地性质
	耕地来源
	承包时间

	
	
	
	
	
	
	
	

	
	其他
财产
	

	户籍地村（居）意见
	 （盖章）
2021年  月  日
	户籍地乡镇（街道）意见
	 （盖章）
2021年  月  日

	
	
	
	

	
	
	
	


附件2
红寺堡区异地户籍常住居民申请低保信息协查函
        区（省、直辖市）       市     县（区）民政局：

兹有我乡镇（街道）常住居民        ，身份证号（    ），户籍地为       区（省、直辖市）     市     县（区）     乡镇（街道）     村（居），于2021年   月   日向我乡镇（街道）申请（城市低保/农村低保）。请贵单位配合调查核实申请人及家庭在户籍地是否享受低保情况、家庭经济状况和固定资产等情况（见附件），并将调查核实情况于2021年  月  日函复我乡镇（街道），我乡镇（街道）会认真参考贵单位的调查核实情况，作为低保审核审批的重要依据。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      乡镇人民政府（新民街道办事处）

2021年  月  日

备注：此函用于宁夏区外户籍红寺堡区常住居民申请低保信息协查
	红寺堡区异地户籍困难群众经济状况信息核查表（宁夏区外户籍）

	申请人姓名
	
	性别
	
	民族
	
	户籍人      口数
	
	照片粘贴处

	户籍地
	
	年龄
	
	迁出户籍地时间
	
	

	现居住地
	红寺堡区           乡镇（街道）               村（居）
	

	是否纳入低保
	未纳入城乡低保□
已纳入城市低保□
已纳入农村低保□
	身份证号
	

	赡（抚、扶）养人员信息
	姓名
	每年赡 （抚、 扶）养费
	性别
	与申请人关系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健康、残疾、患病）
	职业状况
	年收入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家庭财产状况
	房产
	是否拥有房产
	房屋地址
	建筑面积(㎡)
	房屋性质
	房屋来源
	购（建）房时间

	
	
	
	
	
	
	
	

	
	耕地
	是否拥有耕地
	种植物
	耕地面积（亩）
	耕地性质
	耕地来源
	承包时间

	
	
	
	
	
	
	
	

	
	其他
财产
	

	户籍地乡镇（街道）意见
	 （盖章）
2021年  月  日
	户籍地民政局意见
	 （盖章）
2021年  月  日

	
	
	
	

	
	
	
	


	红寺堡区异地户籍困难群众享受低保备案表

	申请人姓名
	
	性别
	
	民族
	
	户籍人      口数
	
	照片粘贴处

	身份证号
	
	年龄
	
	迁入红寺堡区时间
	
	

	现居住地
	红寺堡区           乡镇（街道）               村（居）
	

	户籍地
	

	享受保障类别
	城市低保□
农村低保□
	享受保障人数
	

	享受保障人员姓名及享受标准
	

	共同
生活
家庭
成员
	姓名
	年龄
	性别
	与申请人关系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健康、一般、残疾、患病）
	职业状况
	年收入
	身份证号码

	
	
	
	
	
	
	
	
	
	

	
	
	
	
	
	
	
	
	
	

	
	
	
	
	
	
	
	
	
	

	
	
	
	
	
	
	
	
	
	

	赡养抚养人员信息
	姓名
	每年赡 （抚、扶）养费
	性别
	与申请人关系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健康、一般、残疾、患病）
	职业状况
	年收入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家庭财产状况
	房产
	是否拥有房产
	房屋地址
	建筑面积(㎡)
	房屋性质
	房屋来源
	购（建）房时间

	
	
	
	
	
	
	
	

	
	耕地
	是否拥有耕地
	种植物
	耕地面积（亩）
	耕地性质
	耕地来源
	承包时间

	
	
	
	
	
	
	
	

	
	其他
财产
	

	红寺堡区常住地村（居）意见
	 （盖章）
2021年  月  日
	红寺堡区常住地乡镇（街道）意见
	 （盖章）
2021年  月  日


附件3
附件4
红寺堡区异地户籍常住居民享受低保信息复审函
宁夏回族自治区     市     县（区）     乡镇（街道）：

兹有我乡镇（街道）常住居民        ，身份证号（    ），户籍地为宁夏回族自治区     市     县（区）     乡镇（街道）     村（居），于2021年   月   日在我乡镇（街道）享受（城市低保/农村低保）。请贵单位配合复审申请人及家庭在户籍地是否享受低保情况、家庭经济状况和固定资产等情况（见附件），并将调查核实情况于2021年  月  日函复我乡镇（街道），我乡镇（街道）会认真参考贵单位的调查核实情况，作为低保续保或取消的重要依据。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      乡镇人民政府（新民街道办事处）

2021年  月  日

备注：此函用于我区宁夏籍非红寺堡区户籍常住居民享受低保信息复审
	红寺堡区异地户籍困难群众经济状况信息复审表（宁夏户籍）

	申请人姓名
	
	性别
	
	民族
	
	户籍人      口数
	
	照片粘贴处

	户籍地
	
	年龄
	
	迁出户籍地时间
	
	

	现居住地
	红寺堡区           乡镇（街道）               村（居）
	

	是否纳入低保
	未纳入城乡低保□
已纳入城市低保□
已纳入农村低保□
	身份证号
	

	赡（抚、扶）养人员信息
	姓名
	每年赡 （抚、 扶）养费
	性别
	与申请人关系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健康、残疾、患病）
	职业状况
	年收入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家庭财产状况
	房产
	是否拥有房产
	房屋地址
	建筑面积(㎡)
	房屋性质
	房屋来源
	购（建）房时间

	
	
	
	
	
	
	
	

	
	耕地
	是否拥有耕地
	种植物
	耕地面积（亩）
	耕地性质
	耕地来源
	承包时间

	
	
	
	
	
	
	
	

	
	其他
财产
	

	户籍地村（居）意见
	 （盖章）
2021年  月  日
	户籍地乡镇（街道）意见
	 （盖章）
2021年  月  日

	
	
	
	

	
	
	
	


附件5
红寺堡区异地户籍常住居民享受低保信息复审函
        区（省、直辖市）       市     县（区）民政局：

兹有我乡镇（街道）常住居民        ，身份证号（    ），户籍地为       区（省、直辖市）     市     县（区）     乡镇（街道）     村（居），于2021年   月   日在我乡镇（街道）享受（城市低保/农村低保）。请贵单位配合复审申请人及家庭在户籍地是否享受低保情况、家庭经济状况和固定资产等情况（见附件），并将调查核实情况于2021年  月  日函复我乡镇（街道），我乡镇（街道）会认真参考贵单位的调查核实情况，作为低保续保或取消的重要依据。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传  真：                  电子邮箱：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红寺堡区      乡镇人民政府（新民街道办事处）

2021年  月  日

备注：此函用于宁夏区外户籍红寺堡区常住居民享受低保信息复审
	红寺堡区异地户籍困难群众经济状况信息复审表（宁夏区外户籍）

	申请人姓名
	
	性别
	
	民族
	
	户籍人      口数
	
	照片粘贴处

	户籍地
	
	年龄
	
	迁出户籍地时间
	
	

	现居住地
	红寺堡区           乡镇（街道）               村（居）
	

	是否纳入低保
	未纳入城乡低保□
已纳入城市低保□
已纳入农村低保□
	身份证号
	

	赡（抚、扶）养人员信息
	姓名
	每年赡 （抚、 扶）养费
	性别
	与申请人关系
	婚姻状况
	健康状况（健康、残疾、患病）
	职业状况
	年收入
	身份证号码

	
	
	
	
	
	
	
	
	
	

	
	
	
	
	
	
	
	
	
	

	户籍所在地家庭财产状况
	房产
	是否拥有房产
	房屋地址
	建筑面积(㎡)
	房屋性质
	房屋来源
	购（建）房时间

	
	
	
	
	
	
	
	

	
	耕地
	是否拥有耕地
	种植物
	耕地面积（亩）
	耕地性质
	耕地来源
	承包时间

	
	
	
	
	
	
	
	

	
	其他
财产
	

	户籍地乡镇（街道）意见
	 （盖章）
2021年  月  日
	户籍地民政局意见
	 （盖章）
2021年  月  日

	
	
	
	

	
	
	
	


附件6
红寺堡区异地户籍低保申请审核审批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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